
靳江河路（山泉路-莲坪大道）道路工程检测技术服务项目征集公告

（招标编号：湘新投招投-JZ202401002）

项目所在地区：湖南省,长沙市

一、招标条件

本靳江河路（山泉路-莲坪大道）道路工程检测技术服务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

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 596976.20 元，招标人为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其它方式，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提出资格

预审申请。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靳江河路（山泉路-莲坪大道）道路工程，项目全长 1.75 公里，道路宽 26m，

为城市主干道,设计车速为 50km/h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 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靳江河路（山泉路-莲坪大道）道路工程检测技术服务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 靳江河路（山泉路-莲坪大道）道路工程检测技术服务项目)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

求：详见附件;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4 年 02 月 28 日 09 时 00 分到 2024 年 03 月 03 日 17 时 00分

获取方式：详见附件

五、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 年 03 月 03 日 17 时 00 分

递交方式：湖南博达方仁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长沙市芯城科技园一期 5 栋 502

室）纸质文件递交

六、资格预审开始时间及地点
资格预审开始时间：

资格预审地点：

评审办法：/

七、其他



详见附件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自行监督。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潭州大道二段 168 号

联 系 人：何先生

电 话：0731-88505808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湖南博达方仁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芯城科技园一期 5 栋 502 室

联 系 人： 陈静

电 话： 0731-82564848

电子邮件： bdfr2020@126.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mailto:bdfr2020@126.com


靳江河路（山泉路-莲坪大道）道路工程检测技术服务项目

征集公告

湖南博达方仁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对其

靳江河路（山泉路-莲坪大道）道路工程检测技术服务项目进行采购，现采用公开征集方

式，邀请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参与采购活动。

一、项目概况

1.1 采购项目名称：靳江河路（山泉路-莲坪大道）道路工程检测技术服务项目。

1.2 采购人：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 采购代理机构：湖南博达方仁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4 项目预算：596976.20 元。

1.5 项目概况：靳江河路（山泉路-莲坪大道）道路工程，项目全长 1.75 公里，道路

宽 26m，为城市主干道,设计车速为 50km/h。

1.6 采购范围：靳江河路（山泉路-莲坪大道）道路工程项目全过程检测（包含道路

工程检测、给排水工程检测、箱涵检测及周边房屋施工前后调查等）。

1.7 工期：720 日历天。

1.8 公告发布媒体：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xjjt.com.cn/。

二、供应商资格条件

2.1 基本资格条件：

（1）法人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者法人登记证书）以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复印件。

（2）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证明材料，各提供下列材料之一：

①缴纳税收证明资料：《税务登记证》复印件，或者投标截止前半年内连续三个月有

效的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纳税凭证复印件），或者委托他人缴纳的委托代办协议和投标

截止前半年内连续三个月有效的缴纳证明（收据复印件），或者法定征收机关出具的依法

免缴税收的证明原件。

②缴纳社会保险证明资料：《社会保险登记证》复印件，或者投标截止前半年内连续

三个月有效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缴费凭证复印件），或者委托他人缴纳的委托代

办协议和投标截止前半年内连续三个月有效的缴纳证明（收据复印件），或者法定征收机

关出具的依法免缴保险费的证明原件。

（3）法人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提供被授权

人在投标单位投标截止前半年内连续三个月有效的社保证明并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



件，自然人提交身份证复印件。

（4）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被

“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处罚期限尚未届满

的），不得参与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①在资格审查时，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对供应商信用记录进行甄别。

②信用信息查询的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

采购网（www.ccgp.gov.cn）

③信用信息查询的截止时点：至本项目资格审查时间；

④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具体方式：查询结果网页截图作为查询记录和证据。

（5）供应商具有实行了“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新证，视同为持有工商营业执

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符合基本资格条件的相关条款。供应商具有实行了

“五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新证，视同为持有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

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符合基本资格条件的相关条款。供应商如是“三证

合一或五证合一”请自行说明。

2.2 特定资格条件：

（1）须满足下列资质条件之一：

①供应商如使用旧版资质证书，供应商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原《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检测范围包含地基基础工程检测、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见

证取样检测）；且企业取得有效的涵盖本次采购范围的省级及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

的中国计量认证（CMA 认证）证书（必须提供资质认定证书全部附表）。资质证书、认证

证书均处于有效期内。

②如供应商已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标准>的通

知》（建质规〔2023〕1 号）已取得新证的，供应商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

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综合资质证书或者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资质证书（检测范围包含

地基基础、市政工程材料、道路工程、桥梁与地下工程），资质证书处于有效期内。

（2）供应商近三年（资格审查截止时间前 36 个月）承担过 1个单项合同金额不少于

29 万元的市政工程质量检测业绩【提供中标通知书（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的项目提

供）或合同，时间以中标通知书上注明时间或合同上甲方签订时间为准】。

（3）拟任项目负责人具有市政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并持有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技术人员培训证书或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技术人员管理手册。

须提供拟任项目负责人在本企业近半年内任意连续三个月的有效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证

明。

2.3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4 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供应商公章。



三、征集工作进度安排

3.1 报名阶段：有意参加本项目征集的供应商（于 2024 年 02 月 28 日—2024 年 03 月

3 日止，每天 9:00-12:00，14:00-17:00（北京时间，节假日不休息））法定代表人或授权

人持本公告第二款中的资格条件资料（一式三份，胶装成册）到湖南博达方仁工程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长沙市芯城科技园一期 5栋 502 室）报名；逾期递交的不予受理。

3.2 抽取原则：

（1）若征集审查合格供应商＞5 家，随机抽取 5家；征集审查合格供应商≤5 家，全

部进入下一阶段招采。

（2）进入下一阶段招采的供应商，若有放弃投标的，少于 3 家供应商则从其余审查合

格的供应商中随机补抽（仅允许补抽一次）。补抽一次后仍有供应商放弃投标的，则资格

审查合格且未放弃投标的供应商全部进入下一阶段的招采活动。

（3）若供应商无正当理由放弃投标的，将其列入湘江集团供应商黑名单。

四、联系方式

采购人：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潭州大道二段 168 号

联系人：何先生

电话：0731-88505808

采购代理机构：湖南博达方仁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市芯城科技园一期 5 栋 502 室

联系人：陈静

电话：0731-8256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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